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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3041.htm [案情]被告人张某，男

，43岁，某县城关镇党委原副书记、某煤矿矿长。某煤矿是

省列重点技术改造煤矿，计划1996年底投产。但因资金不足

，井下主体工程等尚未完成，不能投产。1997年4月份，由张

某提议，经城关镇党委扩大会议研究同意，先开采正规设计

之外的总回风巷外的边角楼。这个决议确定后，某煤矿党支

部副书记姜某向张某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和看法，张某置之不

理，没有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就下令投入生产。由于该煤矿

系张某与他人共同承包，为获取更高利润，同年7月，张某又

决定撤销专职瓦斯检查员。1997年10月27日14日55分，该煤矿

发生瓦斯爆炸，造成10人死亡、2人重伤、1人轻伤；直接经

济损失22万元。[问题]被告人张某的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还

是重大责任事故罪?为什么?[分析]根据刑法第135条的规定，

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

企业、事业单位的劳动安全设施不符合国家规定，经有关部

门或者单位职工提出后，对事故隐患仍不采取措施，因而发

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重大责任事

故罪和玩忽职守罪在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后果上存在着相似

之处，极易混淆。根据刑法第387条关于玩忽职守罪 的规定，

两罪的区别主要在于：(1)重大责任事故罪是在工厂、矿山、

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生产作业中，以

及直接指挥生产作业过程中发生的。玩忽职守罪则是发生在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与生产作业或直接指挥生产作业



没有直接联系的管理工作或其他党政工作中，这是 两罪区别

的主要标志。(2)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

，也可以是工人，但必须是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

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直接从事生产作业或者直接指挥生产作

业的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而玩忽职守罪的主体则只限于国

家工作人员。根据以上分析，结合本案具体情况来看：(1)被

告人张某系镇党委副书记兼煤矿矿长，是直接指挥生产作业

人员。(2)该矿已承包给张某等人，他是该矿的主人，主要职

责是指挥矿区的生产作业。(3)违犯了《小煤矿安全规程》

第12条、第30条、第31条、第32条的规定，没有组织制定开

采方案和安全作业规程。该矿是瓦斯矿井，又采取独头掘进

，致使瓦斯排不出去。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张某又决定取

消专职瓦斯检查员，所以，对于这起瓦斯爆炸事故，张某应

负直接的指挥责任。故张某的行为应定重大责任事故罪而不

是玩忽职守罪。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